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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第五委员会 

议程项目 66(b)和 129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 

不容忍行为：《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 

执行和后续行动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 
 
 

  彻底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

全球努力以及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全面执行和后续行动 
 
 

  经修订的决议草案 A/C.3/65/L.60 的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秘书长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五三条提出的说明 
 
 

 一. 导言 
 
 

1. 在 2010 年 11 月 23 日第 52 次会议上，第三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 121 票

赞成、19 票反对、35 票弃权通过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3/65/L.60。秘书处

在第三委员会通过该决议草案时通知委员会，鉴于决议草案有多处修改，其条款

的所涉方案预算问题和可能的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有关说明将在完成与有关实

务部门进行充分协商后即刻提供。 

2. 需提请第五委员会注意的是，由于第三委员会在通过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3/65/L.60 时，没有得到关于执行该决议条款所涉的方案预算问题说明，因

此，无法履行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五三条。 

3. 因此，提请第五委员会注意，兹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五三条，编制与执行

决议草案条款有关的方案预算问题说明，并直接提交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和第五委员会，供其采取认为适当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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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决议草案所载的要求 
 
 

4. 根据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3/65/L.60 第 30、31、50、51、53、57、63、

71 和 73 段的规定，大会将： 

 (a) 敦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应要求向各国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

使各国能充分落实特别报告员的各项建议； 

 (b) 请秘书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一切必要的人力和财力支助，以便特别报告

员高效率和高效力地迅速执行任务并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报告； 

 (c) 决定在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一般性辩论第二天举行为期一天的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级大会高级别会议以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十周年，以

“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的受害者：承认、正义与发

展”为专题，活动内容包括一次开幕全体会议、连续的圆桌会议/专题小组会议

和一次闭幕全体会议；吁请大会主席任命共同主持人，就高级别会议的规模、方

式、形式和安排进行磋商； 

 (d) 又决定该会议将通过一项简短精炼的宣言，旨在调动国家、区域和国际

各级的政治意愿，以推动充分、有效地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其后续进

程； 

 (e) 请秘书长订立一个外联方案，在会员国、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以及包括

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民间社会参与下，适当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十周

年； 

 (f)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秘书处新闻部发起公共宣传运动

以纪念《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十周年，包括为此而通过联合国系统，特别

是通过联合国新闻中心，广泛散发便于用户使用的信息材料； 

 (g) 请秘书长提供必要资源，以便有效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问题政府间

工作组、非洲裔人问题专家工作组、执行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问题独立知名专家

组和拟订补充国际标准特设委员会能够有效执行任务； 

 (h)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为人权理事会实现这一方面的

目标提供一切必要的支助； 

 (i)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本决议执行情况报告并提出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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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所提要求与 2010-2011 期间的两年期方案计划和优先事项及

2010-2011 两年期工作方案的关系 
 
 

5. 所要开展的活动涉及 2010-2011 年期间战略框架中的：(a) 方案 1(大会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b) 方案 19(人权)；(c) 方案 23(公共信息)；

(d) 方案 24(管理和支助事务)。这些活动也属于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的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第 23 款(人权)；第 27 款(公共

信息)和第 28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 

 

 四. 为执行这些要求需开展的活动以及 2010-2011 年期间和按方

案预算款次开列的所需追加经费 
 
 

6. 关于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3/65/L.60 第 30 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事处将继续应国家请求，使用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2 款(技术合

作经常方案)以及自愿捐助(包括联合国人权领域技术合作志愿人员基金)向其提

供技术援助，作为其核心活动的一部分。 

7. 关于第 31 段，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属于“常年性质”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经费已经列入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3 款(人权)。 

8. 根据第 50 和 51 段，秘书处的理解是，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全体会议和闭幕全

体会议将分别于上午 9 时至 10 时以及下午 6 时至 7 时举行，届时将需要提供联

合国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双向口译服务和逐字记录服务。此外，将于上午 10 时

至下午 1时举行一次圆桌会议或专题小组讨论，并在下午 3时至 6时再举行一次，

届时将需要所有六种正式语文的双向口译服务。此外估计还需要将 10 700 字的

简短精炼的政治宣言译成所有六种正式语文。初步估计需要为决议草案第 50 和

51 段总共提供追加经费 231 800 美元，详情如下： 

 (a) 估计将需要在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编列资源 194 700 美元，以

便为上文第 8 段提到的 4次会议提供会议服务，具体如下：㈠ 第 2 款(大会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下需要181 700美元，其中包括会议服务(45 000

美元)、逐字记录服务(70 700 美元)和文件服务(66 000 美元)的所需经费；㈡ 第

28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下 13 000 美元，用于会议支助服务； 

 (b) 并行举行的两次圆桌讨论会中的第一次讨论会预计将包括种族歧视问

题特别报告员、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主席、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主席、有效执行

《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政府间工作组主席。上述专家出席高级别会议和圆桌讨

论会的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所需的追加经费估计为 32 600 美元，由第 23 款(人



A/C.5/65/12  
 

10-68987 (C)4 
 

权)项下提供。预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将出席第

二次圆桌讨论会； 

 (c) 估计第 27 款(公共信息)项下将需要 4 500 美元，以便对决议草案第 50

段的活动提供媒体报导。 

9. 秘书处确定，会议服务总共需要款额 194 700 美元(见上文第 8(a)段)；其中

66 000 美元可以在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事务和会议管理)项下文件服务的现有资源中匀支。秘书处还打算尽可能在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8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项下核定的批款中匀支其

他会议支助服务所需的 13 000 美元，并将在 2010-2011 两年期第二次执行情况

报告中报告各项支出。至于与会议有关的其余费用 115 700 美元，即第 2 款(大

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项下所需的会议服务(45 000 美元)和逐

字记录服务(70 700 美元)，拟议由 2010-2011 两年期的应急基金款项支付。 

10. 关于上文第 8(b)段中的所需经费，拟议第 23 款(人权)项下所需的 32 600

美元从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3 款(人权)的现有核定资源中匀支，满足

决议草案第 50 段的需求。还拟议从 2010-2011 两年期第 27 款(公共信息)项下核

定的现有资源中匀支所需的 4 500 美元(见上文第 8(c)段)。 

11. 还提请第五委员会注意，第 50 段吁请大会主席任命共同主持人，就高级别

会议的规模、方式、形式和组织进行磋商。如果大会决定的规模、方式、形式和

组织与上文第 8 段所示秘书处理解的方式不同，则秘书长将通过既定程序，向大

会报告订正估计数和可能需要追加的资源。 

12. 关于第 53 段，估计第 27 款(公共信息)项下将需要 49 000 美元，用于开展

外联活动，诸如介绍德班纪念会的主题，召开学生会议和举办展览。拟议用

2010-2011 两年期的应急基金款项支付第 27 款(公共信息)所需追加的 49 000 美

元。 

13. 关于第 57 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新闻部估计，第 27 款(公

共信息)项下将总共需要 41 700 美元，用于宣传运动和产品(33 000 美元)；网站

设计/开发和维护(8 700 美元)。拟议用 2010-2011 两年期的应急基金款项支付第

27 款(公共信息)所需追加的 41 700 美元。 

14. 第 64 段的规定涉及各种特别程序的任务规定，属于“常年性质”一类的活

动。这类活动的经费已列入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3 款(人权)项下。 

15. 人权高专办将继续向人权理事会提供所有必要的支助，以执行决议草案第 71

段的规定。 

16. 第 73 段要求的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将提交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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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匀支的可能性和应急基金 
 
 

17. 下表汇总根据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3/65/L.60 第 50、51、53 和 57 段

的规定产生的所需追加经费。尽管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将需增加总共

322 500 美元的追加资源，但拟议在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中匀支 116 100

美元，如下表所示。因此，拟议用应急基金的款项支付剩余的 206 400 美元。 

所需资源总额汇总 

(美元) 

 2011 年 

 

所需追加经费

总额

拟议匀支的所需

追加经费总额

拟议用 2010-2011 年

应急基金支付的所需

追加经费总额 

 ⑴ ⑵ ⑶＝⑴－⑵ 

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

和会议管理) 

181 700 66 000 115 700 

第 23 款(人权) 32 600 32 600 － 

第 27 款(公共信息) 95 200 4 500 90 700 

第 28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 13 000 13 000 － 

 共计 322 500 116 100 206 400 

 

18. 在目前阶段，尚无法确定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 款和第 27 款内可

以在该两年期终止、推迟、缩减或修改的活动，以满足追加经费的需要。 

19. 应记得，根据大会第 41/213 号决议和第 42/211 号决议规定的程序，为每个

两年期设立一笔应急基金，用以应付方案预算未开列经费但由立法授权导致的额

外支出。按照这一程序，如果拟议额外支出超过应急基金内的可用资源，则所涉

活动只能通过从低优先领域调拨资源或修改现有活动加以执行。否则，此种额外

活动只得推迟到以后的两年期执行。 

20. 秘书处审查了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第 2、23、27 和 28D 款下的工作方

案，认为决议草案所需的第 2 款和第 27 款的经费超过了上述两款下编列经费的

匀支能力。 

 

 六. 结论 
 
 

21. 因此，如果大会通过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3/65/L.60，则请大会核准

秘书长关于总共追加资源 206 400 美元的提议，所需追加经费将从 2010-2011 两

年期应急基金中支出。各款所需经费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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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第 2 款(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下 115 700 美元； 

 (b) 第 27 款(公共信息)下 90 700 美元。 

 


